
 

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4 年 6 月 9 日(星期一)08:25 

貳、開會地點：本校哈佛講堂 

參、主席：張清欽校長 

肆、紀錄：吳崇瑋組長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列 

陸、工作報告： 

【主席報告】 

【教務主任報告】 

【業務單位報告】 

柒、提案討論： 

    案由一：114 學年度學校課程總體架構，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第 4條：「課程計畫之內容，應

包括學校課程總體架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及各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

計畫。」 

二、課程計畫由各領域協助說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4 學年度學校課程評鑑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課程發展：「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應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負責審議學校課程計畫、審查全年級或

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及進行課程評鑑等。」 

二、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相關規定規劃本校學校課程評鑑計

畫。 

三、如書面。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114 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進度總表（含重要宣導或法定議題融入），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課程發展：「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應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負責審議學校課程計畫、審查全年級或

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及進行課程評鑑等。」 



 

二、 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第四條：「課程計畫之內容，應

包括學校課程總體架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及各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

計畫。」 

三、 如書面。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審議 114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第 4條：「課程計畫之內容，應

包括學校課程總體架構、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及各彈性學習課程（校訂課程）

計畫。」 

二、如書面。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114 學年度教科書選用暨自編教材一覽表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教學資源-教科用書選用：「教科用

書應依據課程綱要編輯，並依法審定；學校教科用書由學校依相關選用辦法討論通過

後定之。」第 3目：「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審查。」 

二、 114 學年度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教科書選用暨自編教材一覽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114 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學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二、 (以下依學校實際內容列點說明及檢附相關資料) 

三、 如書面。 

    決  議：照案通過 

 

 

 

 

 

 

 

 

 

 

 

 

 

 

 

 

 

 

 

 

 

 

 

 

 

 

 

 

 

 

 

 



 

 

 

 

 


